厂房仓库消防安全风险分级管理规则

一、风险分级

综合评估厂房仓库固有风险、设备设施、日常管理、人员素质和火灾事故等方面的风险因素，将厂房仓库按照消防安全风险程度由低到高划分为A级（低风险）、B级（一般风险）、C级（较大风险）、D级（高风险）四个等级。其中，对于单栋建筑，根据其存在的最突出风险界定风险等级；对于园区、厂区，根据其内部任意一栋建筑存在的最高风险界定园区、厂区整体风险等级。
二、等级评定

属地政府对辖区内厂房仓库消防安全风险进行评价，行业监管部门应根据职责给予必要的协助。其中，行业监管部门应重点对属地政府上报的D级（高风险）隐患点位进行复核。

三、分级规则

（一）厂房仓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评定为D级（高风险）：
1.建筑产权方、实际所有人未对承租单位的安全工作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或者未定期进行安全检查；
2.两家以上共用厂区或建筑，未明确统一的安全管理主体；
3.擅自改变原有建筑使用性质或建筑使用性质无法确定；
4.搭建建（构）筑物或雨棚致使原有建筑连片，或者建筑与围墙之间设置封闭式顶棚；
5.建筑自动灭火设施、室内消火栓系统、火灾自动报警系统、机械防排烟系统等消防设施严重损坏，失去防灭火功能；
6.建筑内部擅自设置插层；
7.厂房仓库内违规设置员工住宿或集体宿舍；

8.两家单位以上共同使用的建筑未设置防火分隔，300平方米以上未设置2个安全出口；
9.建筑主体结构采用可燃夹芯金属板材。

（二）厂房仓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评定为C级（较大风险）：
1.同一单位内办公、生产、仓储等功能区混合设置不符合消防安全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；
2.使用可燃夹芯金属板材作为分隔材料；
3.丙类及以上厂房仓库防火分区面积超过规范规定的50%以上；
4.仓库（冷库）平面布局、货架形式、建筑消防设施配置不符合国家和本市消防安全标准规定；
5.安全出口、疏散楼梯数量不足或设置形式不符合要求，封闭、堵塞、占用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，无法立即整改的；

6.消防车通道不符合要求，或者占用消防车通道、防火间距；
7.产权方、统一管理方、承租使用单位未按要求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安全管理人员；
8.未制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、未开展安全风险分级管控，或者安全管理制度、操作规程存在严重缺陷；
9.特种岗位作业人员未配置或未持证上岗。

（三）厂房仓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，评定为B级（一般风险）：
1.建筑消防设施局部损坏不影响系统整体功能；
2.电气线路敷设不符合要求或违规使用各类用电设施，仓库内违规设置配电箱、充电场所。
3.管道违规穿越防火分区，或者未按要求采取防火封堵措施；

4.封闭、堵塞、占用安全出口、疏散通道，能够立即整改的；
5.符合本市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单位，未按规定建立微型消防站；
6.未结合单位实际针对性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未按规定开展安全培训、疏散演练；

（四）厂房仓库存在除上述风险情形之外的，不涉及严重消防安全隐患的情形，评定为A级（低风险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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